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宣传横幅管理办法

为加强对我校宣传横幅编制悬挂工作的统一管理，营造规范有序、文明整洁、积极健康的宣传文化氛围，更好地为教育教学服务，现对我校宣传横幅编制悬挂制定如下管理办法：

          一、学校所有宣传横幅的内容拟定、制作和悬挂均由校党委宣传部统一管理。 

二、宣传横幅管理实行审批制度。活动组织单位填写横幅申报登记表，拟定悬挂横幅的内容、地点和起止时间，经所在单位盖章同意后，于悬挂之日前三天报宣传部审核批准盖章，由广告公司制作和悬挂。
三、宣传横幅的内容和悬挂要符合要求，统一规范。横幅的文字内容要积极健康、用语准确、用字规范。横幅悬挂方式规范，悬挂要端正。悬挂期间，申挂部门有义务保持横幅的完整性，如发现横幅破损或不整洁，应及时恢复或解除。活动结束后应及时拆除。活动性宣传横幅悬挂时间一般在活动结束后2天内解除。
四、学校大门、八号楼主教学楼正面等学校主要公共区域，只能悬挂以下内容的宣传横幅：（1）国家法定节假日（春节、五一节、建党节、国庆节、元旦等）宣传需要；（2）配合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需要；（3）配合全校性重大工作和活动需要；（4）配合上级通知规定要求需要；（5）其他由校领导和宣传部审定的宣传工作。

五、校园主干道两侧建筑楼以及其他建筑楼公共区域可悬挂部门组织的相关工作活动宣传横幅。不得在公共场所悬挂不具有一定代表性或特色的工作活动宣传横幅。室内悬挂宣传横幅原则上由所在单位审核同意，宣传部作内容文字审定和备案。
六、校内外单位公益性或商业性宣传横幅在校内悬挂，须经承办部门报宣传部审核批准，方可悬挂。
    七、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悬挂宣传横幅。

八、本管理办法由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二○一七年十二月

附件一：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宣传横幅悬挂申报登记表

申请部门：                            填表日期： 

	主要内容以及悬挂区域
	

	悬挂起

止时间
	

	组织单位 审批意见
	                盖章：          时间：

	宣传部

审批意见
	盖章：          时间：

	备注
	1、悬挂于校内的横幅，须经所在单位同意盖章，并报校党委宣传部审批；悬挂于校外的横幅，须经宣传部同意，报滨江区执法大队执法科审批。

2、经批准同意悬挂的横幅，请申报单位做好维护工作，使用结束后及时收回。

3、未经批准的横幅，一律不得擅自悬挂。

4、本登记表可自校园网下载。

5、本审批表一式两份，分别由申报单位和宣传部存档。


